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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司决议多数决之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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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团体法的研究视角下，公司是人的团体也是资本的团体，公司法是团体法，公司决议是团体自治行为。

其中，多数决是生成团体意思的主要表决形式。多数决内蕴平等的价值理念，借由程序规则将成员个体意志上升

为团体意志。多数决原则决策成本低，是相对理想的表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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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作出决议

的方式行使其权力，可将其统称为公司决议。公司决议

尤其是股东会决议是公司重大决策的外部体现，体现的

是公司意志。法官无力从商业决策的角度评价公司决议

的优劣，但其有权从法律的角度判断公司决议的合法性。

近年来，公司决议诉讼纷纭，公司决议问题引起民商法

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决议的法律

性质、效力和决议瑕疵之诉，较少研究公司决议表决规

则之理论基础。无论采取何种表决规则，一旦通过公司

决议，以团体或团体机关为其受领人，原则上不对团体

外部产生效力。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公司决议的正当性

来自何处？本文以团体法理论为基础，将公司决议视为

团体意思形成机制，探讨“为何部分意思表示能优先于

另一部分意思表示”的正当性问题。

1 公司与公司法的团体性

1.1 团体法简述

团体、财团是法律上最典型的描述法人的概念。团

体是为了特定社会经济目的而集合再一起的人的集合，

财团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置并管理的财产。在法学领域，

与团体联系密切的是法人的概念。在法学领域，与团体

联系密切的是法人的概念。在本文语境下，团体指代法

人。作为与自然人相对称概念，法人的概念直到中世纪

才被注释法学派在总结概括罗马法的基础上所提炼而

得。近代社会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法人制度

的基础。

在我国法学界，尚无明确的立法语言描述团体法的

内涵与外延，团体法至今未能构筑一套自身的“私法评

价体系”。德国法学家祁克是最早研究团体法的学者，

其提出了社会法思想，阐明了团体人格理论。随着结社

自由原则的社会实践，团体和团体法的现象已注入私法

体系，团体主义是对极端个人自由主义的修正。团体法

是个人法的对称，其要解决的是由复数的人组成的团体

行为、团体意志和法律关系。民法是通过意思表示、法

律行为来实现对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与个人

本位的民法不同，团体是人的集合体，没有生理上意思

表示的形成过程，但其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且也会

与其他民事或商事主体创设、变更或消灭法律关系。

1.2 团体法视角下的公司本质

关于公司本质的认识，学界主要主要两类代表性的

观点。一是基于民法理论提出的法人拟制人说，二是基

于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理论提出的公司契约论。较

少学者从团体的视角思考公司之根本，认为公司的公共

性或社团意志的独立性才是公司的本质。《德国公司法》

将公司定义为“公司法是为实现一定的共同目的而由法

律行为设立的私法上的人的联合体。公司法调整多个人

的共同利益。”这一定义强调，公司是人的联合体，公

司存在的基础是复数的人。对于公司的团体本质，可以

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由作为团体成员的股东的复数性而

构成的团体性，这种理解强调股东作为公司存在的终极

意义；二是由公司不同的内设机关、参与公司内部生产

经营的所有主体都作为团体成员而构成的团体成员的

复数性。这种解读强调将不同的利益主体纳入团体利益

的考察范围。然而，公司不仅是纯粹的人的联合体，更

是资本结合体。公司设立、运营需要物质基础，作为团

体成员的股东通过出资参与公司物质基础的形成。在这

个意义上说，公司是有自然人的团体，也是资本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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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司法的团体法属性

公司法核心是解决公司法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

法律适用问题。民主、平等、效率、宽容与妥协是团体

法的重要价值追求。其中，公司法强调团体意志和成员

意志的分离，团体利益与成员利益的平衡。与通过意思

表示、法律行为来调整单个自然人的意志和行为的民法

相比，由复数的人组成团体的意志和对外行为受团体法

原理的支配。团体法要通过权利安排、制度设计来实现

成员与团体、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利益平衡，其关注团体

设立、运行中的具体法律问题。个人法上的契约自由原

则只能在修正的状态下根据多数决原则、成员平等形成

法律关系，公司法作为团体法之特质使得股东出资契约

的履行、终止以及违约责任都要遵守公司法的特别限制。

我国理论界就团体法思维在公司法中的运用展开了丰

富的讨论，如在团体法视角下反思公司决议效力瑕疵认

定规则，或以德国《债券法》的团体法路径为借鉴研究

我国公司债券治理的组织体系等等。有观点提出在公司

组织形式、公司治理结构等公司法研究中应重视团体法

思维，“矫正公司法对行为法的过渡倚重”。本文以团

体法视角分析公司决议多数决表决规则的正当性问题

具有可行性。

2 公司决议的团体性

2.1 公司决议生成团体意思

公司决议法律性质的理解与决议行为正当性来源

的思考密切相关。公司决议法律性质的理解与决议行为

正当性来源的思考密切相关。民法学者和商法学者对

“公司决议行为是否为法律行为”问题持不同看法。持

不同的观点自然也就对决议行为的正当性来源有不同

的理解。大部分民法学者持法律行为说，公司决议是民

事法律行为的一种类型，决议行为是同一内容的多数意

思表示合致，对不同意的社员也具有拘束力。部分商法

学者主要持意思形成说。决议是意思表示的方式，决议

行为拘束力之根本来源是民主与正当程序。《民法典》

第 134 条第 2款表明决议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该条款

为例示规范，对决议行为的理解不局限于法人、非法人

组织的决议。组织地位不明乃至非组织的决议均可构成

法律行为，适用民事法律行为一章的规定。立法者之所

以将决议纳入法律行为范畴，一是缓解实务中决议有瑕

疵难以获得司法救济的情形并提高决议的可诉性，二是

有助于解决实务中社团罚的问题。

意思形成说与法律行为说是对决议行为属性问题

的视角和定位不同，两者没有对错之分。本文持意思形

成说，因其解决了团体意思如何产生的问题，突出社团

行为之独立性。公司是法人，公司决议是法人内部的意

思表示，外部的意思表示是法人与第三人拟开展或结束

交易行为的意思表示，内部与外部意思表示整合于公司

决议才是公司意志的体现。

2.2 公司决议是团体自治行为

私法自治是个人可以依其意思形成私法上权利义

务关系，团体自治是私法自治的应有含义。在团体作为

独立私法主体之后，为满足团体对私域自治的诉求，团

体需要以一定的形式向外展现其意思。在公司治理领域

中尊重团体自治是基本理念。社团的意志是加总的股东

意志，可以将公司决议划分为从个体意思到集体意思再

到公司意思三个层级。决议成立后调整的是团体的权利

领域，是化解团体内部矛盾利益、实现社团自治的重要

工具。因而，公司决议并不适用于自然人个体适用的意

思表示规则、法律行为评价规范。

公司团体自治基于股东的同意，但是同意并非决议

的正当性来源。公司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其享有独立

的法律人格、独立的意志。对于团体而言，“社团或多

层次的董事会通过决议形成其意思”。团体意志的表达

有四种方式，分别是共同表意、任意表意、授权表意、

多数意思。共同表意是指要经过全体成员共同表示同意，

否则无法生成团体意志。这种团体意志的表达虽然能够

顾及所有成员的意志，但实施效率低。任意表意是指任

何一名成员即可代表团体的整体意志，但会因为成员表

达内容和主体的不同而使得团体意志难以统一、陷入紊

乱。授权表意是指仅仅是指定的受委托的团体成员或部

分成员可以代表团体意思，此种方式虽然集中高效，但

由谁来代表是一个问题。多数意思是指多数人的意思就

代表这团体的意思。此种表意方式无法顾及少数人意思

但兼顾了整体的公平和效率。公司成员将团体管理事务

交给团体机关，并以成员身份参与决议，有权在团体机

关上独立作出自己的意思表示，就团体管理事项作出赞

成票、反对票、弃权票或不参与表决，团体依照多数决

定原则作出之决议。团体决议或团体意思不是成员的共

同意思。以股东个别、独立的意思表示作为基础，遵照

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计算表决权和正当程序，才能够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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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出公司的意思表示。多数人的同意会形成一种较强的

力量来促使团体朝统一的反向行动。毕竟，多数人的意

志比少数人的意志更容易掌握真和善，合意或者说众意

优先。多数意思虽然使得少数意思在团体的外部意志中

没有得到表达，但却是高效的而被广泛使用。公司决议

团体性行为具有团体法属性。“多数决原则的效力来源

团体成员对自身权利的让渡，成员权利汇聚形成公司公

共权利。”

3 多数决成为团体意志形成的主要表决方式

公司决议系股东通过行使表决权而为团体内部意

思形成过程。在决议机构由两个以上成员组成的情况下，

多数决规则是公司决议形成的主要规则。所谓多数决是

指持较多表决权成员的意思形成决议，持较少表决权成

员有义务服从决议。依据表决权分配的不同，多数决可

细分为人数多数决、资本多数决。

早期的公司具有规模小、业务简单、组织结构单一

等特征，一人一票和一致决表决规则是较为理想的表决

规则。随着公司制度的完善，早期一人一票和一致决表

决规则已经无法适应高效的公司治理需要。公司决议规

则朝多数决方向发展，一股一权和多数决表决规则应运

而生。资本多数决以资本的多寡作为表决权的赋权基础，

是现代公司以资本为核心生产要素的体现，符合公司资

合性的特征。相对于少数派而言，多数派的意愿更被推

定为公司意愿。这体现的是在公司内部实行少数服从多

数的民主制度。这种多数决原则被视为是股份平等、资

本民主的体现，公司法假定出资数额较大的股东的决定

最符合公司的利益。

4 团体法视角下多数决之法理论证

多数决作为公司决议的主要表决原则，主要出于三

方面的考虑：

4.1 团体成员平等的参与和表达意愿

作为近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假设，平等意味着不同个

体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交往享有同等社会地位、同等权益、

履行同等义务。每个人拥有平等的决策权是平等的应有

之义。在公司决议中，每个参与决议的人都是平等的享

有一个投票权。公司是资本的团体，这意味着以资本为

中心进行权利设计、制度安排的基础是股份平等。在公

司运营中，股东平等的要求依赖于资本平等运作的实现。

股东身份被资本掩去，资本面前人人平等，拥有等质等

量的资本就拥有相同的权利和利益。当公司作为拟制法

人需要一定的机制作出意思表示时，股东大会便以最高

权力机关和意思机关，通过资本进行表决，集合股东意

愿，形成股东大会的决议。依据资本的多寡进行表决，

有利于鼓励股东的投资热情，确定股东投资风险系数与

投资回报率之间的正比关系，以补偿股东为此而承担的

风险代价。

4.2 团体自治意思的形成依赖正义的程序

多数决规则是法律已确立的公司民主原则。作为公

司最高决策机关，股东（大）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

程序来实现团体法所追求的民主价值。在私法领域，为

保障参与者的真实意思得到真实、充分的表达，民主与

程序主要作为工具理性而存在。程序正义、程序严谨、

程序民主是公司良治的精髓。无论是自治、正义或服务，

均需要通过具体程序规范才能得到有力保障和充分实

现。团体的内在生活需要服从于法律秩序。在议事规则

方面，罗伯特将军的议事程序成为美国民间组织乃至公

司领域广泛适用的议事程序规则。其所反映的是，只有

通过真诚的说服、公开明确的辩论、娴熟运用议事规则

所得总体意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符合组织整体利益的

决定。

多数决的意思形成机制需要有一套程序。公司决议

是公司内部事项，法律在公司成员尝试按照自行约定条

款处理之前拒绝作出干预。股东（大）会、董事会是形

成公司意志的重要机关，需要的正是一套精雕细琢的

“罗伯特议事规则”。程序正义于公司决议的意义在于，

按照规则开会、表决，使得决议结果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实现由程序正义过渡为结果正义。公司决议的效力来源

之一是意思形成的正义程序，其避免了团体在决策时可

能会出现的混乱状态，提高了公司决议机构的运转效率。

在缺乏公司会议文化和公司决议程序思维的实践背景

之下，强调多数决的程序保障是使公司决议符合程序正

义的一种价值体现。

4.3 多数决表决规则以最低成本提高决议效率

公司决议与议会的运行有若干相似之处，有召集、

提案、辩论、表决等程序。公共选择对群体决策的研究

可以为公司决议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在集

体决策时会考虑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在公司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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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决议可被视为是一种群体决策，经历了从一致同意

到资本多数决原则的过程。早期，依据民主原则建立一

人一票和一致决表决规则。但是，一致同意的表决规则

效率低下，存在小股东滥用其否决权而牵制大股东的可

能。并且，公司决议参议人员在每一具体的表决事项中

是以自己的偏好或利益选择最有利的方案，决议结果是

利益分歧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利益相同的个人组成

的集体一般都有扩大集体利益的倾向。集团中的每一个

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集团受益，这使得部分集体

成员不愿付出具体的行动来扩大集体利益，而是通过搭

便车的方式坐享其成。对于公司决议而言，即使是不同

的个体组成同一团体，团体成员和团体整体的利益不是

完全重合的，并且不同团体成员之间也存在对利益的不

同考量，由此导致团体成员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综上

所述，一致决表决规则是不现实的。基于成本效率分析，

多数裁定时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其是相

对理想的决策规则。

然而，多数决是一种民主表达，但并非民主决策的

唯一方式，其有局限性。过分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

理念会忽略资本多数决暴政的危险。再如，在股东（大）

会决议中，不同股东所处地位和实现利益途径不同，在

事关公司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会形成完全相异的观点。多

数决可能会被控股股东滥用，成为其侵占中小股东正当

利益的工具。

5 结语

在团体法的视角下，公司不仅是人的集合，也是资

本的集合。公司决议应是一项机制来协调团体成员之间

的利益和由此引发的冲突，是商事领域团体自治行为的

体现。意思形成理论解释了团体意思是如何形成的，但

未能回答“为何部分意思表示能优先于另一部分意思表

示”的正当性问题。公司决议本质是团体自治行为，是

团体成员平等行使权利并生成团体意思的机制。决议结

果是成员公共意志的体现，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采取多

数决规则所生成的结果自然对团体全体成员都具有法

律约束力。此外，政治科学领域的公众选择理论研究基

于成本效率分析，多数裁定时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相对

较低，也可以补强公司决议多数决表决规则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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